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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关于完善覆盖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

有关精神，更好服务和保障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就学，助

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现就进一步做好高校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规范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精准识别

资助对象

（一）定期开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和动态调整

高校应于秋季学期开学一个月内完成本学年度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认定，并适时对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结果进行动态认定调整。

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及其动态调整应采取线上数据分析与线下调

查核实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要动员组织辅导员、班主任等，对全

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重点保障群体数据库学生家庭经济状

况进行逐一核实、认定，并认真做好重点保障群体数据自采集工



作；鼓励有条件的学校积极探索“大数据+认定”，创建基于大数

据分析的信息化认定模型，主动识别和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二）核实认定重点保障群体

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应当向重点保障群体倾斜。原则上脱贫不

稳定、边缘易致贫、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

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等“三类”农村低收入家庭

学生，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家庭经济困

难残疾学生，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应据实认定为家庭经济

特殊困难学生，在身份认定期间要予以重点保障；脱贫家庭学生、

低保边缘人口等要予以重点关注，根据有关规定和实际情况及时

纳入资助范围。

二、织密高校学生资助保障网，努力做到应助尽助

（一）深化构建政府主导、学校和社会参与的资助格局

各高校要科学统筹利用好政府、学校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学生

资助资源，形成合力，更好满足学生资助需求，确保符合条件的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能享受相应的资助。按照财政下达学生资助

资金绩效目标要求，实施好政府资助项目，服务好、保障好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就学，帮助和激励在校大学生全面发展。严格按规

定比例提取和使用学校专项资助经费，用于资助本校学生，通过

校内奖助学金、学费减免、勤工助学、临时生活补助等方式，对

定期核查发现的遗漏资助对象、资助系统重点保障群体数据库新

增且经核实认定应资助对象及动态调整新增资助对象、临时突发



困难对象等，给以相应资助。要积极拓展社会资助渠道，鼓励、

引导、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捐资助学，帮助更多学生减轻就学经

济负担，激励更多学生积极进取。

（二）全面落实政策，努力做到应助尽助

学校要不断拓展资助渠道和资源，统筹国家和省级各项资助

措施，结合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情况，给予相应资助，努力做到应

助尽助。原则上家庭经济特殊困难学生应优先给予较高档次（标

准）或较高保障水平资助，学校认定的各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

应享受资助。

三、转变学生资助理念，深化资助育人工作

各校要树牢“资助为了育人”的工作理念，在巩固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物质帮扶成效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推进、落实“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的时代课题。请各高校结合本校教学实际，以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能力拓展和素质提升为目标，以资助育人项目为

载体，深入推进资助育人工作。各高校要广泛征集本校资助育人

项目，科学评估项目可行性和育人效益，遴选 1—2 个资助育人

项目，并使用专项资助经费对资助育人项目予以必要的经费支持

和保障。要认真研究制定资助育人项目实施方案，规范实施资助

育人项目，确保如期实现育人目标。

四、其他事项

（一）各高校要深刻认识学生资助工作的重要政治意义，以

高度负责的态度，全面推进学生资助这项民生工程、民心工程，



扎扎实实做好学生资助工作，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惠民

生、暖人心。

（二）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要切实履职尽责，督促和

指导学生资助机构和队伍，全力做好学生资助各项工作。要充分

发挥辅导员、班主任贴近学生的优势，落实落细资助工作特别是

政策宣传解读工作，及时帮助学生解决好学生资助领域“急难愁

盼”问题。

（三）本通知自 2023 年秋季学期起执行，《云南省教育厅

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准资助工作的通知》

（云教贷〔2016〕12 号）同时废止。

2023 年 6 月 27 日

（此件不公开）

（联系人及电话：李洪锦 0871-65165122）

抄送：驻厅纪检监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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